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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旨在同时促进三个主要支柱，即核裁军、核不扩散和

和平利用核能不可剥夺的权利。《条约》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充分实

现该目标的条件取决于《条约》得到充分执行以及普遍加入。自《条约》生效已

经过去了 45 年，在《条约》于 1995 年无限期延期后，该目标远远没有实现，《条

约》义务履行记录不佳，继续对其存在理由提出质疑，要求采取行动，使《条约》

得到充分执行，并将此举作为其实效、公信力和实现其集体目标的一项重要要求。 

2. 在这种情况下，《条约》最初设定的期限为 25 年，预计核武器国家在此期间

将消除其核武库并实现第六条规定的目标。《条约》将核武器国家的状况视为过

渡时期状况。《条约》下的所有义务代表了一整套综合承诺，履行这些承诺加上

审议大会通过的相关决定，将为其实效和实现其目标做出集体贡献。 

3.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和题为“核不扩散与核

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是无限期延长一揽子方案的组成部分，该决议和决

定突出强调普遍加入和核裁军目标对于无限期延期该条约、其实效和公信力而言

起到根基作用。 

4. 此外，200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为实现核裁军所有核武器国家必需采取的

“十三个实际步骤”仍未得到执行，而且在核武器国家明确保证消除其核武库和

履行《条约》下的承诺的背景下，这些实际步骤仍然有效。虽然 2010 年审议大

会通过的《行动计划》行动 5 明确提及核武器国家执行十三个实际步骤，但迄今

这方面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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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0 年行动计划》确认了为促进核裁军核武器国家必须采取的具体行动，

包括关于报告执行情况和透明度措施的行动 20 和 21。除其他相关的行动点外，

这些行动仍要得到执行。 

6. 与《条约》其他各主要支柱相同，履行核裁军领域的承诺也必须同其他更具

支配性的目标，即普遍加入《条约》方面取得进展建立联系，这是与关于《条约》

无限期延期的决定有关联的一项关键目标。 

7. 核裁军与核不扩散是互连互补要素，如果不与另外一个目标同时执行，每个

目标的价值都将受到限制。 

8. 通过 2013 年 3 月在奥斯陆 2014 年 2 月在墨西哥纳亚里特和 2014 年 12 月在

维也纳召开的会议，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能让国际社会注意到人道主义后果

进程，核裁军和彻底消除核武器，不仅仍然是核武器国家在《条约》下的核心义

务，而且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迫切要求和期待国际文明社会在二十一世纪采取的

行动。 

9. 因此，埃及政府坚决赞同谈判一项核武器公约，旨在在有效的多边核查和控

制下，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实现彻底且不可逆转地消除核武器。《2010 年行动计

划》提到该公约是核裁军的一种可行的核裁军途径，2015 年审议大会需要在该条

约基础上举行。必要时，朝着该目标迈出的第一步可以是，就一项禁止制造、拥

有、转让和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进行谈判。 

10. 在这方面，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联合国系统内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所发挥

的作用，将得到维护和利用。至关重要的是，裁军谈判会议在推动就一项禁止和/

或寻求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法律文书进行谈判的同时，应在商定的全面和均衡的工

作方案内，根据 1995 年特别协调员报告（CD/1299）和其中所列的任务，开始就

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条约，或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进

行谈判。 

11. 为使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促进核裁军，该条约应当涵盖所有现有的裂变材料库

存，且应创造藉此核武器国家便无法生产更多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条件。 

大会要求采取的行动 

大会应审查核武器国家履行《条约》下核裁军领域义务的情况，同时考虑到 1995、

2000 和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相关义务，并就充分履行《条约》义务的必要措

施做出决定。在这方面，大会应： 

1. 回顾《条约》产生的现有核裁军义务以及审议大会商定的但尚未执行的相关

措施，重申这些义务，并认识到没有履行这些义务破坏了《条约》的实效、其公

信力以及实现最终普遍加入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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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申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之间在横向和纵向上都具有互连互补关系，确认没有

核裁军方面的平行进展，核不扩散方面取得的进展仍然是不可持续的。 

3. 确认 1995 年《条约》无限期延期无论如何不被预见为终止核裁军义务得不

到履行现有局面的一种方式，并且重新确认履行这些义务仍由 1995 年审议和延

期大会通过的整个一揽子决议和决定来指导，其中特别包括题为“核不扩散与核

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强调核裁军、普遍加入《条约》和与非《条约》缔

约国的国家在核领域不合作是无限期延期该条约的基本原则。 

4. 重新确认核武器国家执行裁军领域的明确保证、包括“十三个实际步骤”的

重要性，这些步骤必须按照此类保证来执行。 

5. 痛惜地注意到，《2010 年行动计划》关于核裁军的内容远未得到执行，并且

要求毫不拖延地落实这些要素。 

6. 欢迎人道主义后果进程，确认它认识到任何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行为，无论是

有意还是意外，都具有无法接受的危险和严重的滥杀滥伤性质，并且注意到国际

社会对付使用核武器的任何后果的现有能力仍然非常有限。 

7. 对核裁军工作速度缓慢表示痛惜，并且认识到，如人道主义后果进程的结论

所反映的，彻底消除核武器之迫切前所未有。表示理解当前采用的没有具体时限、

速度缓慢、逐步解决的办法使国际社会遭受可能无法应对的人道主义风险，因此，

呼吁所有核武器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并在规定的时限内开展核裁

军，以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 

8. 回顾在之前的审议大会上就降低核武器在安全政策中的作用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风险并推动彻底消除核武器进程所做的决定，注意到核

武器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甚微，还注意到核武器国家方面需要个别地和集体

地采取行动，包括在军事同盟背景下采取行动，以消除核共享做法并意识到核威

慑与其在《条约》下的核裁军义务及其总体愿望背道而驰，以及呼吁核武器国家

履行其在这方面的义务。 

9. 意识到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就一项禁止核武器的条约启动谈判之迫切，将此视

为在审议大会上努力就核武器条约开启谈判的第一步，旨在在有效的多边核查和

控制下，在具体规定的时限内，全面而不可逆转地消除核武器。 

10. 认识到裁军谈判会议商定一项全面和均衡的工作方案的重要性，在推进禁止

和/或寻求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同时，应按照 1995 年特别协调员报告（CD/1299）

和其中所载的授权，开始就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所用裂变材料的条

约，或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进行谈判，同时允许全面而有效地考虑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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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明，为使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有效地促进其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目标，该条约

必须涵盖所有现有的裂变材料库存，将这些材料置于保障监督之下，以预防进一

步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